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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9 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公告编号：2025-055

关于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及设施补偿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经评估，公司决定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

上海市浦东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征收所”）签订《国

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及设施补偿协议》，国有土地补偿费为 387,132,894 元，附属

设施补偿费为 108,496,440 元,补偿金额合计为 495,629,334 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未

进行过相同类别的其它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确保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的顺利推进，增强浦东机场基础设施服务能力，

保障浦东机场运行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公司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

146,419.40 平方米列入工程规划建设范围内被实施收回及补偿。经评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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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与机场集团、浦东征收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及设施补偿协议》，国

有土地补偿费为 387,132,894 元，附属设施补偿费为 108,496,440 元,补偿金额

合计为 495,629,334 元。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待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签署。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及设施补偿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

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设施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49,562.93

 尚未确定

账面成本 33,207,210.65 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

比的溢价情况
增值率为 1392.54%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协议签订生效后二十个工

作日内，支付 20%的补偿款，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后两个

月内支付 60%的补偿款；产证变更/注记等完成后两个月

内支付 20%的补偿款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

款
是 ☑否

（二）简要说明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冯

昕先生、刘薇女士根据有关规定已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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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无需征得债权人同意、无需征得其

他第三方同意等。

（四）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预计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

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其中，

与同一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

露的《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19）。

二、 交易对方（含关联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

份额

对应交易金额

（万元）

1 机场集团 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设施 49,562.93

2 浦东征收所 - -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机场集团

关联法人/组织名称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132284295X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1997/06/09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机场启航路 900 号

法定代表人 冯昕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65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民用机场运营；建设工程施工；通用航空服

务；公共航空运输；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4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航空运营支持服务；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航空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商务服务；进出口代理；国内

贸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投资管理；物业管理；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酒店管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

布。（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海市国资委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

企业

□其他

机场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1,452,813,696 股，持股比例为 58.38%，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

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机场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交易对方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具备本次交易的履约能力。

机场集团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披露主要财务数据的

主体名称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主体与关联人的

关系

☑交易对方自身

□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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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上半年/

2025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074,419.81 12,322,432.76

负债总额 3,550,397.31 3,544,022.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6,509,809.38 6,719,483.52

营业收入 1,399,098.90 720,884.34

营业利润 317,494.19 184,638.60

净利润 257,987.30 143,085.46

2.浦东征收所

法人/组织名称 上海市浦东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559643858X3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12/05/17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威路 739 号 9 幢 10 号

法定代表人 严建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征收补偿服务，房屋置换【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征收所系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和补偿的实施单位，协助办理相关国有土

地使用权收回手续等工作，其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交易对方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具备

本次交易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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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为公司向集团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设施，土地使用权收回范围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四期扩建工程航站区工程项目涉及乙方的国有土地及附属设

施（海天五路 2号“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对外交通用地以及地上

附属设施。涉及土地收回的土地面积为 146419.4 平方米，及相应地上附属设施

停机坪 1项）。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公司于 2005 年 12 月 12 日取得该项资产，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已计提折

旧为 64,094,277.52 元。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设施

标的资产类型 非股权资产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 □债权 □资产组

□其他，具体为：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账面原值 9,730.15 9,730.15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6,299.75 6,409.43

减值准备 - -



7

账面净值 3,430.40 3,320.72

以上数据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三）公司在本次交易中未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根据估价报告，本次采取成本法估价，交易金额为评估价 495,629,334 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标的资产名称 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设施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49,562.93

 尚未确定

评估/估值基准日 2025/10/22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

（单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成本法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价值：49,562.93（万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1392.54%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根据估价报告，本次采取成本法估价，估价对象范围为上海浦东机场四期扩

建工程航站区工程涉及海天五路 2号“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对外

交通用地以及地上附属设施，评估对象在 2025 年 10 月 22 日的房地产市场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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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95,629,334 元。

根据本次估价的特定目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严格遵循房地产估价原则，在

认真分析研究所掌握的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并对其邻近地区进行调

查之后，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综合考虑，选取成本法作为本次估价的

基本方法。成本法一般适用于新开发房地产、或房地产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

的地区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本次估价在与价值时点相近的一段时间内，与估价对

象类似的区域内具有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客观费用数据，能准确反映价值时点

的地价水平，所以适合成本法。

本次交易评估相关内容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评估并出具的《上海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航站区工程涉及海天五路 2号“上海

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价格及附属设施估价报告》（沪城估

(2025)(估)字第 02051 号）。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为评估值 495,629,334 元，未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

五、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甲方(项目建设单位)：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被 补 偿单位)：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补偿实施单位)：上海市浦东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协议土地使用权收回范围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四期扩建工程航站区工程

项目涉及乙方的国有土地及附属设施（海天五路 2号“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

司”的国有对外交通用地以及地上附属设施。涉及土地收回的土地面积为



9

146419.4 平方米，及相应地上附属设施停机坪 1项）。

本协议涉及的补偿范围经甲、乙、丙三方确认，按照国有土地收回相关补偿

标准，以第三方评估机构确定的评估补偿金额为准，其中国有土地面积 146419.4

㎡。

根据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的估价报告（沪城估（2025）

（估）字第 02051 号），国有土地补偿费为人民币 387,132,894 元，附属设施补

偿费为 108,496,440 元,总计人民币 495,629,334 元。

协议签订生效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20%的补偿款，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后

两个月内支付 60%的补偿款；产证变更/注记等完成后两个月内支付 20%的补偿款。

丙方根据实际补偿、腾地进度和审定的金额向甲方申请付款，甲方根据约定比例

支付至丙方的指定专用账户。乙方按甲方支付至丙方的金额提前三十日向丙方申

请资金，丙方于收到申请二十日内向乙方支付补偿款。

甲、乙、丙三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造成本协议不能

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

（二）机场集团资信状况良好，支付能力正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具

备本次交易的履约能力，本次交易款项收回无风险。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为确保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航站区项目建设的顺利推

进，增强浦东机场基础设施服务能力。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对公司当期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对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一定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

额以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为准。

（二）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新增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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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导致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经公司 2025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其提

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冯昕先生、刘薇女士根据有关规定已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机场

集团）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过去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不同关联人未进行过相同类别的其它交易。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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